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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大学 2026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 音乐技能展示 编号   

一、考察性质 

《音乐技能展示》考试是作为江汉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方向招收硕士研究

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入学专业考试科目，旨在通过考试科学、公平、有效

地考查学生的声乐、器乐、合唱指挥等专业技能，以保证录取者具有较好的音乐

表现技能，并有利于我校在硕士研究生的录取中能更好进行择优选拔。 

二、评价目标 

考生应具备声乐演唱、器乐演奏或合唱指挥的能力，评价中应包含技术要素、

音乐要素、完整性等。 
其中技术要素包括演唱、演奏、指挥时身体各相关机能的运用，技能的掌握、

音色的控制力等；音乐要素包括音乐句法的清晰，音乐层次、结构的展现；音乐

形象、情感、风格的把握以及音乐内容表达的准确性。 

三、考试形式和要求  

考试采取演唱、演奏、指挥等方式进行，满分均为 100 分。考生根据自身专

业情况任选 1 项参加考试。 
 

评分比重：技术要素 40%、音乐要素 40%、完整性 20%。 

四、考查内容 

声乐：演唱 2 首作品。选曲范围：中外艺术歌曲及中外歌剧咏叹调、中国民歌、

中国作曲家改编或创作的歌曲，其中至少包含一首中国作品。考试自带伴奏。 
 
器乐演奏：演奏 2 首作品,其中包括练习曲 1 首和乐曲 1 首。乐器可选钢琴、大

提琴、长笛、古筝、二胡中任意一项乐器。 

合唱指挥：现场指挥中外合唱作品各 1 首，其中至少 1 首为无伴奏合唱，考试时

指挥双钢琴演奏代替合唱与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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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大学 2026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 说课 编号  

一、考察性质 

《说课》考试是作为江汉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而设置

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入学专业考试科目，旨在通过考试科学、公平、有效地考查学

生的现场说课能力，以保证录取者具有较好的音乐教学能力，并有利于我校在硕

士研究生的录取中能更好进行择优选拔。 

二、评价目标 

本考试旨在综合考查考生是否具备音乐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所需的教

学理解能力与课堂实践能力。重点评价考生对义务教育音乐教材与课程标准的理

解水平，以及教学目标设计、教学重点难点分析、课堂活动组织和音乐教学表达

等方面的能力。同时考察考生的音乐表现能力、教学语言表达能力及基本的音乐

教育理念，以选拔具有良好教学潜质和发展能力的音乐教育专业人才。 

三、考试形式和要求 

1.考试时间:10 分钟。 

2.考试方式:考生根据自己“音乐教育技能展示”所考技能现场抽取试题，

准备 15 分钟后进行说课考试。声乐技能考生抽歌唱类试题；器乐技能考生抽器

乐鉴赏类试题；合唱指挥技能考生抽合唱与鉴赏类试题。 

3.考试分值：满分 100 分 

 

四、考察内容 

以《小学三年级上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2024 年版)》和《中学七年级

上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2024 年版)》为考察范围。主要包括： 
    1.教材分析：是否能准确分析教材选编意图及作品本体； 

2.学情分析：是否了解三年级或七年级学生的音乐学习心理与知识水平； 

3.教学目标：是否依据四个核心素养目标（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

和文化理解）制定； 

4.教学重难点：重点、难点的确定是否恰当，是否符合学生的已有认知实际，

能否分清主次； 

5.教学过程：是否了解《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对三年级或

七年级学习任务的要求；教学设计意图是否清晰，是否与教学目标、学科核心素

养有关联；是否能完整地表达出自己的教学思路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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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大学 2026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 弹唱 编号   

一、考察性质 

《弹唱》考试是江汉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设置的具有

选拔性质的入学专业考试科目，旨在通过考试科学、公平、有效地考查学生的弹

唱技能，以保证录取者具有较好的音乐表现技能，并有利于我校在硕士研究生的

录取中能更好进行择优选拔。 

二、评价目标 

考生应具备弹唱能力，评价中应包含技术要素、音乐要素、完整性。 
其中技术要素包括钢琴演奏和声乐能力两方面的考察,包括音准、节奏、气

息控制、音色等方面，重点考察学生演唱和演奏的协调能力；音乐要素包括音乐

句法的清晰，音乐层次、结构的展现，音乐形象、情感、风格的把握以及音乐内

容表达的准确性。 

三、考试形式和要求  

考试采取自弹（钢琴）自唱方式进行，满分为 100 分。 
评分比重：技术要素 40%、音乐要素 40%、完整性 20%。 

四、考察内容 

 

弹唱作品 1 首，作品类型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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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大学 2026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 钢琴 编号   

一、考察性质 

《钢琴》考试是为江汉大学音乐学院钢琴表演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设置的具

有选拔性质的入学专业考试科目。旨在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进行钢琴学

习所应具备的表演与研究的能力，以保证录取者具有专业的钢琴演奏技能与知

识，并有利于我校在硕士研究生的录取中能更好进行择优选拔。 

二、评价目标 
 
考生应具备扎实的基本功以及较好的弹奏方法，手指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与独

立性，在演奏时能较好的协调身体各个部位进行恰当的演奏，有一定的音乐表现

力与想象力。对作品风格有较准确的把握，能有举行个人独奏音乐会的潜力以及

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和要求 
 

1.考试时间：不少于 25 分钟 
2.考试方式：背谱演奏 
3.考试分值：满分 100 分 
 

四、考察内容 

 
1.练习曲 1 首（程度为 740 及以上） 
2.复调作品 1 首（程度为三声部及以上） 
3.古典奏鸣曲快板乐章 1 首 
4.乐曲 1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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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大学 2026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 声乐 编号   

一、考察性质 

《声乐》考试是为江汉大学音乐学院声乐表演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设置的具

有选拔性质的入学专业考试科目。旨在科学、公平、有效地考核考生进行声乐学

习所应具备的表演与研究的能力，以保证录取者具有专业的声乐演唱技能与知

识，并有利于我校在硕士研究生的录取中能更好进行择优选拔。 

二、评价目标 
 
考生应具备声音音质纯净；声带闭合良好；音域有一定宽度；音色变化自如、

有可塑性、表现力较强的专业素质；着重考察歌唱方法及歌唱状态；咬字吐字掌

握情况；对音乐形象塑造、情感、风格的正确表现和艺术处理等；具有举行个人

独唱音乐会的潜力以及他人合作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和要求 
 
1.考试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 
2.考试方式：现场背谱演唱，自带钢琴伴奏 
3.考试分值：满分 100分 

 

四、考查内容 

 
1.美声方向：自选不同体裁中外歌曲 4 首。选曲范围包括中外艺术歌曲及中外

歌剧咏叹调，其中至少包含 1首中国作品，并用 2 种以上外国语言演唱。 

 

2.民族方向：自选不同体裁声乐作品 4首，选曲包括中国艺术歌曲 1首，原型民

歌（含改编）1首，创作歌曲（含中国歌剧咏叹调）2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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